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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光明区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根据《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光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基本原则】  坚持堵与疏、法治与自治、有序与活力相结合的原则，规范实施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基层治理优势，探索建立市容秩序管理融入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机制、新模式。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摊贩经营场所是指街道办事处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原则，统一划定和管理的集中区域。
第四条【公益原则】 摊贩经营场所的划定和管理应当体现公益性，可根据场所用地权属，引导相关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服务企业或用地权属单位等作为运维主体开展日常运维工作。日常运维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五条【部门职责】  街道办事处和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履行对摊贩经营场所的行政监督检查职责。
街道办事处负责统筹管理摊贩经营场所，负责食品摊贩登记工作，并将登记的食品摊贩信息告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导社区工作站具体实施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工作。
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负责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工作的日常指导、协调和监督，强化部门联动，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专题会议，并负责市容管理、绿化环卫监管工作；
光明公安分局负责治安秩序监管工作；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光明大队负责周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及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维护工作；
光明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消防安全监管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监管局负责食品安全、广告宣传、知识产权的监管等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区住房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商务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等其他部门依职责开展相关监管、指导工作。
第二章 场所划定
第六条【划定程序】  由街道办事处指导社区居委会提出划定意向，经过现场调研、征求意见、综合评估后形成初步方案，提交社区居民议事会充分议事协商后确定正式方案，经公示无异议后报街道办事处审定，并由街道办事处对外发布，同时抄送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管理局、区住房建设局。
第七条【划定意向】 社区居委会结合辖区占道摆卖和区域生活商业配套情况，对辖区内摊贩经营现状进行摸底调查，了解摊贩数量、经营种类、分布区域、经营时间等信息，有划定意向的，报街道办事处。
第八条【现场调研】 社区居委会组织拟划定摊贩经营场所的产权单位、周边的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处等利益相关方，以及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代表，对拟选址划定摊贩经营场所的点位开展现场调研，分析研究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九条【征求意见】 社区居委会采取征求意见表、业主微信群等“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对拟划定的摊贩经营场所广泛征求周边商户、居民的意见建议。对提出的反对意见，做好解释说明；对可行性意见建议，予以研究采纳。
第十条【综合评估】 社区居委会结合现场调研和征求意见情况，综合评估划定摊贩经营场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定划定的，制定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初步方案。
第十一条【初步方案】 初步方案应包括：
（一）区域范围、场地面积、摊位数量；
（二）场所设置具体安排和效果图；
（三）经营业态、经营时间；
（四）摊贩入场、轮候和退出机制；
（五）拟定运维主体；
（六）运维管理要求；
（七）涉及费用说明；
（八）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第十二条【划定规范】 摊贩经营场所选址划定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不得选址于规划确定的高速公路、快速路、干线型主干道及两侧、城市主干路及两侧；
（二）不得距离地铁出入口50米范围内，不得距离幼儿园、中小学校和医院200米范围内；
（三）不得选址火车站、高铁站等重要门户和交通枢纽周边；
（四）不得破坏行道树及其附属设施，不得影响交通设施；
（五）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六）不得搭建永久性、不可拆卸移动的建（构）筑物和乱拉电线或超负荷用电；
（七）不得擅自占用人行道、盲道、绿地、公园、公共停车泊位和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不得影响行人正常通行；
（八）不得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性行为。
第十三条【正式方案】 社区居委会组织召开社区居民议事会协商讨论初步方案，经表决通过后形成正式方案。
社区居委会应在辖区显要位置将正式方案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社区居委会应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理，并根据核实处理结果对正式方案进行优化调整；
第十四条【审定发布】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社区居委会将正式方案报街道办事处审定后，由街道办事处对外发布，同时抄送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管理局、区住房建设局。
第三章 场所管理
第十五条【场所布置】 街道办事处负责按照正式方案，统筹安排摊贩经营场所的布置，按需设置区域围栏、分类分区标识标牌、信息公开栏等，配备消防器材、垃圾桶、遮阳棚等基础设施，并在区域内设置相应便民告示。告示内容包括经营区域范围、运营期限、经营业态、经营时段、运维主体、监督投诉电话等信息。
第十六条【摊位申请】 根据正式方案中的摊贩入场机制，确定可入场摊贩。入场摊贩需与运维主体签订责任书后方可入场经营。
第十七条【主体责任】 运维主体应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签订三方责任书，建立日常管理制度，按照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要求，落实场所环境卫生、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日常检查和管理。
第十八条【摊贩自治】 确定入场摊贩后，街道办事处应充分发挥社区居民自治优势，倡导摊贩经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引导成立摊贩自治组织，制定自治公约，加强交流协商，逐步实现摊贩经营场所自治自律。
第十九条【社会监督】 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应坚持公开透明原则，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畅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两代表一委员”、市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意见建议。
第二十条【定期评估】 街道办事处应当每年对摊贩经营场所的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居民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估，评估未达标且整改不到位的，应予以取消。
第二十一条【摊贩义务】 入场经营摊贩应当遵守以下规范：
（一）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场所管理制度，服从管理、合法经营、安全有序、文明和谐；
（二）应由本人经营，不得转让、出租、出借摊位；
（三）在场所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销售产品、食品，应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实施，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合法有序，销售的产品、食品应安全、卫生、无毒、无害；
（四）在规定摊位、规定时间内挂牌经营，不得随意更换经营地点，不得超出经营范围；
（五）保持市容环境卫生整洁，提倡使用清洁环保安全能源，产生油烟的须降低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严禁使用存在较大风险的生产工具，严禁高音宣传，不得产生异味、光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源影响周围环境及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六）因城市规划调整、城市管理、交通管理、重大活动安全保障等需要对划定摊贩经营区域进行调整的，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并恢复原状。
第二十二条【责任追究】 摊贩经营场所内不得出现以下行为：
（一）违反食品卫生、消防安全、市容管理等规定；
（二）超出划定经营区域、时间或业态范围经营；
（三）破坏市政、交通设施，占用消防通道；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划定和管理规范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属于入场经营摊贩行为的，由运维主体报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将线索报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处置；属于运维主体责任的，由街道办事处或相关部门处置。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解释权】 本办法由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有效期】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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